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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共設施是由國家提供給

社會的資源，可提升民眾的生

活水平，加速產業發展，並促

進地方的繁榮。新聞媒體自 94

年起，連年報導部分公共建設

有閒置或使用率偏低情況。行

政院於 94 年 8 月召開院會，邀

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

稱工程會）、交通部、前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為國家

發展委員會）、前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現為國家發

展委員會）、內政部、前行政

院主計處（現為行政院主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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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劭彥、郭秀盆、陳俊志（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碩士、博士生）

處）等機關組成「行政院活化

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督

促全國各機關學校對閒置公共

設施加以活化，並建置通報系

統，開放機關及民眾通報各地

之閒置資產，請有閒置公共設

施之機關訂定閒置公共設施活

化時程，提升其使用率及活化

效率。

鑑於媒體關注報導閒置公

共設施，姚瑞中（2010）對於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社會大眾認為使用率不高成為

養蚊子的閒置設施係浪費國家

龐大的經費，產生對政府施政

滿意度不高及觀感不佳。顯見，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已成為公部

門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貳、閒置公共設施之

定義

國 內 公 共 設 施 低 度 利

用及閒置情形時有所聞，然

如何定義「閒置公共設施」

呢？由於閒置空間（vacant or 

unoccupied spaces）的定義與

古蹟、歷史建築、 廢棄空間或

過渡空間等有部分重疊之處，

不易釐清。因此，必須先辯明

「閒置空間」與「閒置公共設

施」之差異。

依據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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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現為文化部）「試辦閒

置空間再利用實施要點」第 2

點定義閒置空間：「依法指定

為古蹟、登錄為歷史建築或未

經指定之舊有閒置之建物或空

間，在結構安全無虞，仍具有

可再利用以推展文化藝術價值

者。」依文化部對閒置空間的

定義與適用範疇而論，閒置空

間大致可分為古蹟、 歷史建

築、舊有建築三類，惟古蹟和

歷史建築之定義受到「文化資

產保存法」的明確規範，古蹟

必須登錄並分等級；歷史建築

是指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

建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及

其他歷史文化遺跡，雖不分等

級仍需要登錄，故不管古蹟或

歷史建築都有法律上明白的認

可，閒置空間的定義會出現混

淆，主要是來自對「舊有建築」

的認定，舊有建築可能是廢棄

空間，因使用定位與意義本身

模糊不清導致閒置；也可能是

過渡空間，處於空間使用過渡

期而閒置，但未來有使用潛力。

因此，對舊有建築的範疇不同

導致閒置空間的定義也不清，

造成後續再利用方式不同的困

擾，而國外的閒置空間，再利

用的對象未如我國區分為「古

蹟」、「歷史建築」、「舊建築」

與「閒置空間」等，都是將所

有建物視為空間改造課題，採

取廣義的定義方式。本文所指

之「閒置公共設施」係指涵蓋

於「閒置空間」之內容中，並

將其範圍定義為公共財之公共

建設。

參、閒置公共設施活

化相關法令

一、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

設施推動方案 1

為列管及追蹤閒置公共

設施活化的處理情形，針對閒

置落後原因訂定活化期程，94

年即由工程會會同有關機關組

成專案小組，並由各主管機關

成立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

報，行政院於 95 年核定工程會

所提「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

施推動方案」，其目標係對於

被認為閒置公共設施的案件加

以控管，逐案檢討閒置之公共

設施活化辦理情形，期能提高

公共設施使用效益。

  （一）清查及列管原則

以媒體報導及審計機關

調查報告資料為基礎，由主

管機關清查各機關已完工，

但未依原計畫使用、使用率

偏低或長期停工之可能有閒

置情形之公共設施。

（二）活化處理原則

主管機關應本權責輔導

及督促主辦機關對閒置公共

設施進行改善，及擬訂活化

措施，包括原設施功能之強

化、委外經營、轉型再利用

或拆除等處理；委外經營案

件，應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及行政院鼓勵各

機關積極辦理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方案辦理；特殊個案，

得委由專家及專業團體構思

解決對策，並謀求最佳處理

方式，予以活化或補強原低

度利用之設施。

（三）困難問題之協調處理

各主管機關於推動活化

過程所遭遇之困難問題，若

無法解決，可提報專案小組

協助解決；涉跨部會事項時，

若無法達成共識，提報專案

小組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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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列管案件之管理

閒置公共設施經專案小

組納入列管後，各主管機關

即應督促主辦機關將設施基

本資料登錄於工程會「行政

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理系

統」，並於每月 5 日前填報

截至上月底活化辦理情形，

以利列管追蹤；各主管機關

應於每月 7 日前，至前開系

統確認活化進度辦理情形，

俾利管考；活化進度落後需

展延活化完成期限者，主管

機關應於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時，一併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再報請工程會修正系統相關

資料。

（五）主辦機關不積極配合之

處理

各主管機關於督導時，

如遇主辦機關不積極配合推

動活化工作者，得移請審計

機關或依相關規定處理。

（六）解除列管原則

列管案件經主管機關確

認已達活化標準者，提經專

案小組備查後，解除列管。

該方案執行期限至 101

年 5 月，後續公共設施使用

效益情形，由各主管機關本

於職權追蹤辦理。

二、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

設施續處作法 2

依「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

設施推動方案」規定，執行期

限至 101 年 5 月，因立法院、

審計機關對於閒置公共設施之

後續清查、活化、管考等仍有

疑慮，為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對於還沒有完成活化的案件

仍能有依循標準，以及使閒置

或使用率較低之公共設施得以

被持續清查、列管與活化，工

程會因而訂定此續處作法。

（一）處理機制

工程會擔任行政院活化

閒置綜整主政機關，每季邀

集相關單位針對列管案件執

行遭遇之困難，全力協調解

決，並督導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活化閒置設施

相關事項；各主管機關活化

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持續

運作，每月檢討各列管案件

活化辦理情形，及時協調解

決困難問題，並確實追蹤管

制列管案件活化執行進度等

事項。

（二）強化閒置設施之追蹤管

考

閒置公共設施經同意

解除列管後，各主管機關仍

應督促設施管理機關於每年

1 月底前，至工程會「行政

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理系

統」填報前一年度使用情形，

以利追蹤使用效益，如再有

低度使用或完全閒置情形，

主管機關即檢討提報工程會

列管。

肆、推動閒置公共設

施活化之方向

為改善閒置公共設施不能

被善加使用之窘況，爰提出下

列 3 點推動活化之方向：

一、再利用

閒置是指狀態、空間為對

象，再利用為手段，而閒置空

間之再利用係於建築物生命週

期間，改變其原有用途而為別

種目的之運用，或重新組構建

築物使其原有使用機能得以延

續下去，並在機能與建築物間

作出適當調適的過程（徐愛惠，

論述 》專論•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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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其作法已從過去具

歷史性意涵之舊公共建築，更

新改變原有的空間機能後再利

用，如淡水紅毛城改為陳列館，

到近幾年舊有建築重新利用之

設計，如糖廠、鐵路局倉庫等

空間之活化。

二、績效管理

重視閒置公共設施活化促

使公部門愈來愈趨向於「績效

管理」
3
之模式，對公共設施要

加以管理運用，避免閒置公共

設施產生，如工程會修正「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

業要點」，要求機關提報興建

公共工程計畫前，應先報請主

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應綜合

考量必要性與效益，確實做好

成本效益分析，並負起興建工

程的把關責任，期能充分及有

效運用政府有限之資源，落實

永續經營、節能減碳及維護生

態環境之政策目標。

又地方政府在從事績效管

理過程中，由中央政府扮演重

要的領導角色，即中央可設立

各項績效指標，以及施政績效

衡量機制，來提升各級地方政

府之治理能力。藉由績效管理，

閒置空間再利用不但可以再創

空間之多種功能、建立公眾參

與機制活化資產，並且可以提

高政府資產及資源之利用效

能、增進政府各部門之協調機

制，可對社會整體價值提升。

三、鼓勵民間參與

漢寶德與劉新圓（2008）

主張閒置空間以鼓勵民間租用

為原則，政府只是提供機會並

節省文化支出的功能，讓民間

的文化活力與創造力可以被激

發。因此，閒置公共設施在使

用方面有各種可能性，可表現

非常在地的東西，也可表現

出與全球同步的流行，更可提

高地方文化發展的自主力，

進而成為地方性經濟的重要一

環。促進民間參與委外經營案

件，各機關優先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辦理「OT」
4
或

「ROT」
5
。

鄭文祥（2003）認為所謂

「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係

借重民間專業人力及物力，並

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引導民間

資源參與公有事務，並擴大公

有服務之範圍及提昇品質，減

少政府支出；政府另類型的委

外，係將政府公有設施之管理、

行政檢查或資料之處理等業務

予以委託或外包予民間單位處

理。丘昌泰（2002）認為委外

經營是指公部門仍保有「所有

權」，但民間擁有的是「經營

權」，即委外是政府將部分或

全部的業務委託給私人單位，

以提供財貨或服務給公部門，

但是公部門仍然有權責監督私

部門的業務。

另外亦可將閒置設施之館

舍開放供社區、社會福利團體、

藝文團體使用，滿足在地需求

等型態的活化，導入民間的創

意，提供活化的資源，許多閒

置的建築物因此可以達到活化

的效率並與民眾生活結合，亦

可保存文化意義的歷史價值，

也豐富城市的風貌及文化內

涵。

伍、閒置公共設施活

化之成效

「全國閒置公共設施列管

情形」，其中設施基本資料及

建設經費係由各有關中央目的

論述 》專論•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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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督促管理機關填

報提供，主要針對工程會「行

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

組」所列管 94 年至 106 年第 1

季止全國閒置公共設施，逐年

就已活化案件列管統計作成圖

表。自 94 年起至 100 年底止，

累計列管中央機關自辦或補

助地方政府興建之閒置案件計

163 件，截至 106 年第 1 季止

已有 153 件已達活化標準解除

列管，活化達成率為 93.86％。

另工程會又自 102 年度擴大列

管範圍，增加列管地方自籌經

費建置和民眾通報之閒置公共

設施，民眾及政府可藉由工程

會之通報系統通報各地之閒置

公共設施，102 年度列管案件

增加為 186 件，截至 106 年第

1 季止，列管案件已由 102 年

的 186 件降至 119 件（附圖）。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閒置公共設施的產生有其

歷史背景和原因，部分公共設

施因外在時空環境變遷，已完

成階段性任務；或因內在經營

管理不善等因素，導致設施無

法完全達成預期效益，爰協助

個案設施轉型再利用，為推動

活化工作的重點之一。

在全球永續發展理念的

推動下，閒置公共設施的再利

用對地區發展而言，也是活絡

地區生命力的一項轉機。閒置

公共設施雖然停止原先規劃所

應提供之公共服務，其功能卻

因此不再侷限於原有之公共服

務。應省思其再利用之機能，

使閒置公共建築物不再閒置，

以促進地區空間功能之改造，

開創地區發展之新契機。

二、建議

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地方縣市政府提出下列改善

建議事項，期能對活化閒置公

共設施之工作有所助益：

（一）地方縣市政府應確實成

立活化小組，訂定相關

活化規則，列管閒置公

共設施，其財政單位應

設置活化專區，適時將

需活化的閒置公共設施

及活化成果呈現於活化

論述 》專論•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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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程會 106 年度第 1 季各機關辦理活化閒置公共設施作業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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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讓民眾瞭解相關

資訊。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確實依「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要點」，於機關報送公

共工程計畫時，應先報

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

關須予以考量是否有興

建之必要及是否具有經

濟效益，確實做好監督

控管。

（三）已達使用年限擬予報廢

拆除之閒置公共設施，

建議應於相關調查表件

中，增設未來的使用計

畫及效益評估欄位，確

實達到閒置公共設施活

化目標。

（四）閒置公共設施已達成活

化之資訊應公開給社會

大眾，提供委外經營、

轉型再利用的機會。

註釋

1. 行政院，2009，修正「行政院活

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

2. 行政院，2013，行政院活化閒置

公共設施續處作法。

3.「績效管理」，意指各機關決定

計畫績效目標與指標，並給予機

關彈性以達成目標，且衡量實際

績效與報告後，回饋績效管理所

得資訊，以作為有關決策之用，

如資源分配、預算、獎懲之依據

等。其過程則包含目標設定、策

略選擇、績效評估、績效衡量、

制度設計與安排、提供誘因等活

動。為成果導向的管理，可加強

計畫、產出與成果之間的關聯

性。

4. OT（Operation 營 運 Transfer 移

轉）：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委由

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營運

權歸還政府。

5. ROT（Reconstruction 重建 Operation

營運 Transfer 移轉）：政府舊建築

物，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

間機構向政府租賃，予以擴建、

整建、重建後並營運，營運期滿，

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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